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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认真组织开展2019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
今年6月是全国第18个“安全生产月”，根据《云南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9年“安全生产月”和“防范风险化工行”活动的通知》（云安办〔2019〕23号）和《玉溪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9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玉安办发〔2019〕17号）要求，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制定《2019年玉溪市“安全生产月”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印发各县区分局、机关科室和下属单位。

《工作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生态文明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及时消除环境安全隐患、有效遏制环境安全事故为目标，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全民安全生产意识，提升公众环境和安全意识，推动基层和企业严格环境安全管理，落实环境安全生产责任，突出重点行业领域问题整改、典型宣传、环境安全隐患曝光和网络宣传、知识普及、环境污染问题举报投诉等内容，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促进环境安全水平提升和环境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安全生产环境。

《工作方案》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非煤矿山环境安全为重点，以“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为主题，结合今年世界环境日主题“蓝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采取开展主题宣讲活动、开展先进典型宣传、开展“环境安全宣传咨询”活动、开展环境安全警示教育和科普宣传活动、开展环境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开展区域行和专题行活动和开展“网上环境安全万里行”活动等多种形式，启动和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活动结束后将按《工作方案》要求报送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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